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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易造成罹患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妄想症及器質性精神病等各類型精神疾病之可能

。 

二、總統身為國家元首，即使卸任後對國家、社會仍擁有不可輕忽之影響力，政府在衡量陳前

總統保外就醫之評估時，除考量基本的人道人權精神外，更應對台灣社會和諧的必要作整

體性考量。 

（六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現行汽燃費公式的油耗依據，是以 30
年前制訂的《汽車汽缸總排氣量手冊》推估，與現實嚴重脫

節，根據經濟部規定市售車款的最低耗能標準重算，近 700
萬輛自小客車主每年至少被交通部超收 900 元，為保障民眾

權益，交通部應將如期如數差價退還給民眾，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依現行汽燃費計算公式，每公里耗油量越低，也就是平均油耗表現越好，則汽燃費越低，

交通部依不同汽車排氣量級距訂定不同油耗標準。 

二、檢視經濟部制訂「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最低級距 1200c.c 以下至最高

級距 5400c.c.以上，最低耗能標準是每公升行駛 5.7 至 14.1 公里不等，車輛耗能標準會隨車

輛技術進步，每 3 至 4 年修訂一次，不符合各級距排氣標準，不得販售。 

三、交通部計算汽燃費的各級距油耗依據和經濟部的汽車耗能標準落差甚大，均屬不得銷售車

款的油耗數值，若以經濟部最低耗能標準重算，市售 601c.c.至 6000c.c.自小客汽油車，每年

遭超收 990 元至 5490 元不等汽燃費，超收幅度高達 20.6%至 43.6%，估計全國近 700 萬自

小客車主受害。 

四、爰此，交通部應重新檢討現行汽燃費收費的標準和公式，並且為了民眾權益，應將差價退

還給民眾。 

（六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加拿大官方旅遊報告指出我國市區交

通擁擠、道路行駛危險，重創我國形象，恐影響加國民眾對

台灣的觀感，以及來台旅遊的意願。爰此，主管機關有必要

對加拿大提出澄清，並嚴格審查我國道路行駛品質與行人權

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加拿大外交與國貿部官方網站上的台灣旅遊報告（Travel Report for Taiwan）指出，台灣人


